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及职责工作任务情况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是市委工作机关，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工作要求，制定北京教育系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并在职权范围内组织实施。统筹指导北京教育系统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德育、干部人才、统战群工、安全稳定等工作。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要求，落实市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工作安排，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依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4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京教工〔2024〕13号），对照部门工作职责和年度工作要点，合理预计在本年度内履职所能达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将其设立为部门总体目标。同时，结合各处室具体工作职责和任务，概括、提炼最能反映工作任务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较为明确、合理，与市委教育工委职能相符。
二、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全年预算数29012.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数5608.55万元，项目支出预算数23403.6万元。资金总体支出28422.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98.24万元，项目支出23024.1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7.97%。
三、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产出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
完成重大任务方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教育大会、第28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等精神，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会同科技、人才部门，首次联合召开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议事协调会议，完善领导小组办公室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组织召开教改小组会议2次，推动完成市委深改委年度重点任务5项，督察任务3项。
落实立德树人方面：深入推进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实施网络育人等“十大行动”。开展新生引航工程、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在全市16区建立200余个实践教学基地，20余万名高校新生参加“强国复兴有我”大思政课，16万余名大学生在“时代新人强国行”主题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信念信仰。组织26所高校开展“‘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持续开展“七个一”活动，超17万人次走进国家博物馆等活动场馆，深入推进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活动。出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指导意见，创建全国首个大中小学思政课“金课”联盟，设立5个试验区、122个实践校，建设100门示范课。坚持五育融合，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举办“悦心”大讲堂、青少年艺术节、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等活动。
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24次。组织开展两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党务工作者175人培训，组织“两优一先”代表60人赴浙江红船干部学院、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培训。组织召开高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20所高校党委书记现场述职，43所高校党委书记（党委）书面述职。建设高层次人才领航工作站，发展教师党员400名。设立500个党建创新示范项目，开展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建立市领导与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座谈机制，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
维护校园安稳方面：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管控意识形态阵地，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事件应对处置“1+4+N”协调联动机制，实施网络“清朗”行动。完善教育系统应急体系，落实校地联动机制，抵御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实施涉恐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校园暴力和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开展实验室、燃气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6次启动市级维稳专班，迅速核查处置情报线索、苗头问题，敏感节点线索数量较往年下降明显。加强风险监测，做好重点群体教育引导转化和支持帮扶。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组织全覆盖综合督导，开展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规范高效使用教育经费，优化调整支出结构，保障重大任务落实。首都教育系统连续35年保持总体稳定。
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统筹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各项工作，共任免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194人次，职级晋升63人次。输送干部到市级机关、高校、直属单位任职9人，从市级机关、高校、直属单位引进干部4人，推动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汇集高校300余名高层次人才与平谷重点发展产业进行对接，召开首都高校助力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推进大会，探索教育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选派37名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参与“人才京郊行”“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北京院士专家十堰行”项目，为基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提供人才支撑。组织开展高校教育培训基地专题研修班11个班次自主选学，选派20余名干部参加市级各类专题培训班。选派1名机关干部和61名高校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为10名退休干部举办荣退仪式。
2.产出质量
北京高校发展党员工作经验被中组部推广，师生党员基本培训全覆盖试点得到教育部、中央党校高度肯定。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示范党组织127个，连续四届全国第一。组织高校党员师生观廉展、创廉作、排廉剧、谱廉曲，相关经验得到《北京日报》《北京新闻》《组工动态》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近百次。2篇机关调研成果被《北京调研》刊登。开展两委机关系统“两优一先”评比表彰，评选出优秀党员89人，优秀党务工作者30人，先进基层党组织10个。
3.产出进度
基本完成中小学校领导体制改革“三年三步走”任务目标，研究出台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基本标准，全市中小学校党组织规范设置率、书记校长岗位编制配备率实现100%，书记校长实际到岗率达95%，选树44个中小学校示范党组织。全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完成率达100%。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和普惠率均达到93%。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手拉手”结对实现全覆盖。圆满完成“双减”改革三年目标收官任务。高标准完成通学车试点改革任务，顺利完成72所学校周边交通秩序监测和交通环境提升治理任务。
4.产出成本
2024年总支出28422.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98.24万元，占总支出的18.99%；项目支出23024.17万元，占总支出的81.01%。2024年总支出比2023年增加505.2万元，增幅1.81%，主要是根据事业发展规划，调整增加部分项目支出，无超预算支出、资金浪费等现象。
（二）效果实现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bookmark: _GoBack]建设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探索“三制五全”育人特色。推动11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9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京蒙教育协作、京藏京疆京青教育对口支援取得新进展，“融铸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标准举办服贸会教育专题展，做强做优“留学北京”品牌。8月31日北京高校毕业生总体去向落实率超90%。
2.环境效益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编发警示教育案例集，赴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专题学习，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召开北京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制作警示教育片，强化警示震慑。加强对市委巡视高校整改情况、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督促指导，打造北京高校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坊和巡察工作坊。政治巡察6家直属单位，纠治问题150余个。启动实施北京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行动，一体推动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持续深化“接诉即办”，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信访事项按期办结率达100%。在全市集中开展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围绕阳光招生、“双减”执行、“校园餐”质量等重点领域，严厉惩治破坏教育公平等突出问题。
3.可持续性影响
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印发《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贯彻落实市委〈实施意见〉重要改革举措分工方案》，研制《北京市贯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年—2035年）〉的实施方案》《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北京教育资源配置工作方案（2024—2028年）》。推进高等教育实践教学改革，加强产学研深度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打造中关村学院等新型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平台。
4.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力完成“七有”“五性”重要民生实事，提前超额完成2024年度“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重要民生实事任务。在城六区和通州区、大兴区等8个区持续开展通学公交服务，运行线路294条，服务学校113所，服务学生1.6万余人。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落实“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实施重点群体兜底帮扶。优化调整义务教育学校课间为15分钟，推动教师参与课间活动，首批21台智能机器人进驻学校试点支持课间管理应用，超94%的学生给予好评。
四、预算管理情况分析
（一）财务管理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进一步提高市委教育工委财务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完善单位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制定《市委教育工委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市委教育工委合同管理办法（试行）》，修订《市委教育工委财务工作管理办法》、《市委教育工委财务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市委教育工委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市委教育工委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2.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持续强化预算管理，进一步优化项目分类，结合预算执行实际开展专题研究分析，制定完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强化预算执行刚性，严格审核经费支出，不断提高预算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执行率，确保各项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3.会计基础信息完善性
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组织往来款项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金，不断提高财务基础工作的水平。
（二）资产管理
严格执行《市委教育工委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严格资产配置的审批程序，坚持资产配置与部门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充分了解掌握资产现状，根据存量提出资产配置方案，能通过资产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重新购置，盘活了存量资产，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益。
（三）绩效管理
将绩效理念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规范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填报，新增项目严格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印发《市委教育工委关于做好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工作内容和职责分工，组织各处室稳步做好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等工作。继续选择典型项目开展成本绩效分析，全面衡量项目投入成本和产出绩效，完善本部门支出标准体系。
（四）结转结余率
2024年末总结转结余资金946.36万元，结转结余率为3.22%，按照资金来源划分，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583.31万元，包括基本支出结转210.31万元，项目支出结余373万元，主要是因任务条件发生变化个别项目未安排支出导致的经费结余；其他收入结转结余363.05万元，为历年非财政拨款收入滚存收支结转。
（五）部门预决算差异率
2024年支出决算数为28422.41万元，年初预算数为31866.63万元，支出决算数比年初预算数少3444.22万元，差异率为10.81%。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5638.5万元，决算数为5398.24万元，决算数比年初预算数减少240.26万元，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缩机关运行经费，基本支出有所减少；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6228.13万元，决算数为23024.17万元，决算数比年初预算数减少3203.95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事业发展规划，调减部分项目支出。
五、总体评价结论
（一）评价得分情况
经综合评价，市委教育工委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7.59分。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绩效管理的意识有待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深刻，项目负责人对预算绩效管理参与积极性不高。
二是绩效管理的成效不够明显。部分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不高，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缺乏可衡量性和可实现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广泛，对改进管理和提高绩效的作用不明显。
六、措施建议
一是加大绩效管理相关政策的宣传。开展政策培训和经验交流，加大实操指导力度。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完善本部门绩效管理长效机制，督促各项目负责人树立绩效管理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绩效管理的良好氛围。
二是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分类规范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和考核指标，探索实施全成本核算，科学测算、全面衡量项目投入成本和产出绩效，确保成本标准和支出标准相匹配，逐步完善本部门支出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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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30）
	产出数量
	完成重大任务、落实立德树人、加强党的建设、维护校园安稳、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
	优
	
30
	
8
	产出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实际完成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单位）实际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计划工作数：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预计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产出质量：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工作数/实际完成工作数×100%。质量达标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单位）实际完成工作数中达到部门绩效目标要求（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产出进度：按时完成率=（按时完成工作数/实际完成工作数）×100%。按时完成工作数：部门（单位）按照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实际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产出成本：单位产出相对于上一年度的节约额；②单位产出相对于市场同类产出的节约额；③部门公用经费的控制情况。
	部门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并选择产出指标，合理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可量化的指标按照比率*单项指标分值即为该指标得分。如果不能定量评价，则以定性的方式进行自评。

	
	
	产出质量
	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优
	
	8
	
	

	
	
	产出进度
	持续提升首都教育治理能力
	优
	
	7
	
	

	
	
	产出成本
	预算执行符合要求
	优
	
	7
	
	

	
	效果（30）
	社会效益
	全力服务支撑新时代首都发展
	优　
	30
	8
	经济效益：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效益：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效益：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持续性影响：部门绩效目标实现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部门工作效率提升措施的创新。服务对象满意度：部门（单位）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指标进行填写，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对于效益类指标可从受益对象瞄准度、受益广度和受益深度上进行设计分析。

	
	
	环境效益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优
	
	7
	
	

	
	
	可持续性影响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优
	
	6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民群众满意度
	优
	
	8
	
	

	三、预算管理情况（2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预算管理情况（20）
	财务管理（4）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完善财务制度，推进财务规范化执行
	　较好
	1
	　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部门（单位）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
	①预算资金管理办法、绩效跟踪管理办法、资产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是否健全；②部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完整、合规；③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完整、合规。每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确保各项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较好
	2
	　2
	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开支范围，用以反映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和安全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论证；④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情况；⑥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采购的程序和流程；⑦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务卡结算相关制度和规定。每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会计基础信息完善性
	不断提高会计基础信息管理水平
	　较好
	1
	　1
	会计基础信息完善性:部门（单位）会计基础信息情况。
	①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完整；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准确。每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资产管理（4）
	资产管理规范性
	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较好
	4
	　4
	资产管理规范性: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持安全完整，资产配置是否合理，资产使用和资产处理是否规范，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的整体水平。
	①对外投资行为是否经审批，是否存在投资亏损；②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发生严重资产损失和丢失情况；③是否存在超标准配置资产；④资产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出借资产行为；⑤资产处置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不按要求进行报批或资产不公开处置行为；⑥其它资产管理制度办法执行情况。每有一项不合格扣0.8分，扣完为止。

	
	绩效管理（4）
	绩效管理情况
	加强绩效管理深度融合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较好
	4
	　3
	绩效管理情况:考核部门（单位）在绩效管理信息的汇总和应用情况。
	①部门（单位）是否及时对绩效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整理；②部门（单位）是否对绩效目标偏离情况及时进行矫正。每有一项不合格扣2分。

	
	指标　
	2023年
	2024年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结转结余率（4）
	5.63%
	3.22%
	4
	　4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
结转结余总额：部门（单位）本年度的结转资金与结余资金之和。
	部门结转结余率低于上年的不扣分；高于上年结余率，每高出1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说明：预算调整和结转结余指标，如非预算部门主观因素导致扣分的，在评分结果征求意见环节，经与相关部门预算主管处室共同研究，可作为例外情况酌情考虑。）

	
	部门预决算差异率（4）
	8.69%
	10.81%
	4
	　4
	通过年度部门决算与年初部门预算对比，对部门的年度支出情况进行考核，衡量部门预算的约束力。
	部门预决算差异率高于市级平均差异率（28.3%）的，每高出10%（含），扣0.4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0
	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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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设置及职责工作任务情况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是市委工作机关，


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和市委有关工作要求，制定北京教育系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的措施并在职权范围内组织实施。统筹指导北京教育系统


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德育、干部人才、统战群工、安全稳定等


工作。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


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


2024


�


2035


）》要求，落实市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工作


安排，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二）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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